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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海绵城市是在城市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绿色发展要

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进城市基础建设的系统性，有利于将城

市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扩大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规范海绵城市建设效果的

评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海绵城市建设效果的评价。

1.0.3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应遵循海绵城市建设的宗旨，保护山

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格局，维系生态本底的渗透、滞蓄、蒸发

（腾）、径流等水文特征，保护和恢复降雨径流的自然积存、自然

渗透、自然净化。

1.0.4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应遵循海绵城市建设的技术路线与方

法，目标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

治理”理念系统谋划，因地制宜，灰色设施和绿色设施相结合,

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方法综合施策。

1.0.5 海绵城市建设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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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 语

2. 1. 1 海绵城市 sponge city
通过城市规划、建设的管控，从“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

统治理”着手，综合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

施，统筹协调水量与水质、生态与安全、分布与集中、绿色与灰

色、景观与功能、岸上与岸下、地上与地下等关系，有效控制城

市降雨径流，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行为对原有自然水文

特征和水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使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

适应环境变化、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实现

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利于达到修

复城市水生态、涵养城市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水

安全、复兴城市水文化的多重目标。

2. 1. 2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
fall

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

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

比值。

2. 1.3 海绵效应 sponge effect
海绵城市建设实现的自然水文特征维系和修复效果。

2. 1. 4 排水分区 catchment
以地形地貌或排水管渠界定的地面径流雨水的集水或汇水

范围。

2.1.5 溢流排水口 overflow outlet
超过设施的体积控制能力，使降雨径流通过渗、滞、蓄等耦

合效应达到饱和后溢流排放的附属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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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6 绿色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采用自然或人工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控制城市降雨径流的

设施。

2.1.7 灰色设施 gray infrastructure
传统的较高能耗的工程化排水设施。

2.1.8 硬化地面率 impervious surface ratio
除屋面外，不具有透水性能的地面面积与地面总面积的

比值。

2.1.9 城市水体 urban water body
城市规划区内的河流、湖泊、湿地、坑塘等自然或人工

水体。

2.2 符 号

2.2.1 设施径流体积控制规模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

A——有效渗透面积；
J——水力坡度；
K——土壤或人工介质的饱和渗透系数；
Td——设计排空时间；
4——降雨过程中的排放历时；
ts——降雨过程中的入渗历时；

Ka——延时调节设施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
——渗透、渗滤及滞蓄设施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

立——设施有效滞蓄容积；
—— 延时调节设施降雨过程中的排放量；

Win——渗透与渗滤设施降雨过程中的入渗量；
a——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仁一径流系数。

2.2.2 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计算

——海绵城市建设前建成区地下水（潜水）水位的年平均

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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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海绵城市建设后建成区地下水（潜水）水位的年平均

降幅。

2.2.3 城市热岛效应缓解

——海绵城市建设前建成区与郊区日平均气温的差值；
——海绵城市建成后建成区与郊区日平均气温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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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规定

3.0.1 海绵城市建设的评价应以城市建成区为评价对象，对建

成区范围内的源头减排项目、排水分区及建成区整体的海绵效应

进行评价。

3.0.2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的结果应为按排水分区为单元进行统

计，达到本标准要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

比例。

3.0.3 海绵城市建设的评价内容由考核内容和考查内容组成,

达到本标准要求的城市建成区应满足所有考核内容的要求，考查

内容应进行评价但结论不影响评价结果的判定。

3.0.4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应对典型项目、管网、城市水体等进

行监测，以不少于 1 年的连续监测数据为基础，结合现场检查、

资料查阅和模型模拟进行综合评价。

3.0.5 对源头减排项目实施有效性的评价，应根据建设目标、

技术措施等，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项目进行监测评价。每类典型

项目应选择 1个�2个监测项目，对接入市政管网、水体的溢流

排水口或检查井处的排放水量、水质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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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 价内容

4. 0.1 海绵城市建设效果应从项目建设与实施的有效性、能否

实现海绵效应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与要求应符合表 4.0.1

的规定。

表 人0.1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内容与要求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方法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及径流体积控制

（1）新建区：不得低于“我国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分区图（图 4.0.1）”所在区域规

定下限值，及所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

（2）改建区：经技术经济比较，不宜低

于“我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图

4.0.1）”所在区域规定下限值. 及所对应

计算的径流体积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1节的
规定

2. 源头减
排项目实施

有效性

建筑小区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径流体积控制：
新建项目不应低于“我国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分区图（图 4. 0.1）”所在区域规定下限
值，及所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改扩建项

目经技术经济比较. 不宜低于“我国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图 4.0.1）”所在区

域规定下限值，及所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

或达到相关规划的管控要求；
（2）径流污染控制：新建项目年径流污

染物总量（以悬浮物 SS计）削减率不宜小
于70%,改扩建项目年径流污染物总量
（以悬浮物 SS计）削减率不宜小于 40%；
或达到相关规划的管控要求；
（3）径流峰值控制：雨水管渠及内涝防

治设计重现期下，新建项目外排径流峰值

流量不宜超过开发建设前原有径流峰值流

量；改扩建项目外排径流峰值流量不得超

过更新改造前原有径流峰值流量；

（4）新建项目硬化地面率不宜大于40%;
改扩建项目硬化地面率不应大于改造前原

有硬化地面率 • 且不宜大于70%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 2节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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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0. 1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方法

2. 源头减
排项目实施

有效性

道路、停

车场及

广场

（1）道路：应按照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径
流污染控制；对具有防涝行泄通道功能的
道路. 应保障其排水行泄功能；

（2）停车场与广场：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径流体积控制：
新建项目不应低于“我国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分区图（图 4. 0.1）”所在区域规定下限
值，及所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改扩建项

目经技术经济比较，不宜低于“我国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图 4.0.1）”所在区

域规定下限值，及所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

流污染控制：新建项目年径流污染

物总量（以悬浮物 SS计）削减率不宜小于
70%,改扩建项目年径流污染物总量（以
悬浮物 SS计）削减率不宜小于40%；

流峰值控制：雨水管渠及内涝防治

设计重现期下，新建项目外排径流峰值流

量不宜超过开发建设前原有径流峰值流量；

改扩建项目外排径流峰值流量不得超过更

新改造前原有径流峰值流量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 2节的
规定

公园与防

护绿地

（1）新建项目控制的径流体积不得低于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90%对应计算的径流体
积，改扩建项目经技术经济比较，控制的

径流体积不宜低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90%
对应计算的径流体积；

（2）应按照规划设计要求接纳周边区域

降雨径流

3. 路面积水控制与内
涝防治

（1）灰色设施和绿色设施应合理衔接，
应发挥绿色设施滞峰、错峰、削峰等作用；

（2）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对应的降雨情

况下，不应有积水现象；

（3）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对应的暴雨情

况下，不得出现内涝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 3节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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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0. 1

评价内容 评价要求 评价方法

4. 城市水体环境质量

（1）灰色设施和绿色设施应合理衔接.

应发挥绿色设施控制径流污染与合流制溢
流污染及水质净化等作用；

（2）旱天无污水、废水直排；
（3）控制雨天分流制雨污混接污染和合

流制溢流污染. 并不得使所对应的受纳水

体出现黑臭；或雨天分流制雨污混接排放

口和合流制溢流排放口的年溢流体积控制

率均不应小于 50%, 且处理设施悬浮物
（SS）排放浓度的月平均值不应大于

50mg/L；

（4）水体不黑臭：透明度应大于 25cm
（水深小于 25cm时，该指标按水深的 40%
取值），溶解氧应大于 2.0mg/L, 氧化还原
电位应大于 50mV, 氨氮应小于 8.0mg/L；
（5）不应劣于海绵城市建设前的水质；

河流水系存在上游来水时，旱天下游断面

水质不宜劣于上游来水水质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 4 节的
规定

5. 自然生态格局管控
与水体生态性岸线保护

（1）城市开发建设前后天然水域总面积

不宜减少. 保护并最大程度恢复自然地形
地貌和山水格局，不得侵占天然行洪通道、

洪泛区和湿地、林地、草地等生态敏感区；

或应达到相关规划的蓝线绿线等管控要求；
（2）城市规划区内除码头等生产性岸线
及必要的防洪岸线外. 新建、改建、扩建

城市水体的生态性岸线率不宜小于 70%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 5节的
规定

6. 地下水埋深变化
趋势

年均地下水（潜水）水位下降趋势应得

到遏制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 6 节的
规定

7. 城市热岛效应缓解
夏季按 6月�9月的城郊日平均温差与历

史同期（扣除自然气温变化影响）相比应

呈现下降趋势

应符合本

标准第
5. 7 节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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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2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内容与要求中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

径流体积控制、源头减排项目实施有效性、路面积水控制与内涝

防治、城市水体环境质量、自然生态格局管控与水体生态性岸线

保护应为考核内容，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城市热岛效应缓解应

为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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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 价方法

5.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径流体积控制

5.1.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径流体积控制应采用设施径流体积

控制规模核算、监测、模型模拟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评价。

5.1.2 设施径流体积控制规模核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依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所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及汇水面

积，采用“容积法”计算得到渗透、滞蓄、净化设施所需控制的

径流体积，现场实际检查各项设施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应达到设

计要求；

2 渗透、渗滤及滞蓄设施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Vs = Vs+W& （5.1. 2-1）
Win = KJ At s （5.1. 2-2）

式中：心——渗透、渗滤及滞蓄设施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
（m3）；

匕——设施有效滞蓄容积（m。）；
——渗透与渗滤设施降雨过程中的入渗量（a?）；

K——土壤或人工介质的饱和渗透系数（m/h）；根据设
施滞蓄空间的有效蓄水深度和设计排空时间计算

确定，由土壤类型或人工介质构成决定，不同类

型土壤的渗透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

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的规
定取值；

J——水力坡度，一般取1;
A——有效渗透面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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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过程中的入渗历时（h）, 为当地多年平均场

降雨历时，资料缺乏时，可根据平均场降雨历时

特点取2h 12h。
3 延时调节设施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按下列公式计算：

Vrf = Vs+Wj （5.1.2-3）

W«.d =（匕/Td"p （5.1.2-4）

式中：V”——延时调节设施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m3）；
W'.d——延时调节设施降雨过程中的排放量（irf）；

Td——设计排空时间（h）, 根据设计悬浮物（SS）去除
能力所需停留时间确定；

ZP——降雨过程中的排放历时（h）, 为当地多年平均场
降雨历时，资料缺乏时，可根据平均场降雨历时

特点取2h 12h。
5.1.3 项目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现场检查各项设施实际的径流体积控制规模，核算其

所对应控制的降雨量，通过查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

量关系曲线图”得到实际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应将各设施、无设施控制的各下垫面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按包括设施自身面积在内的设施汇水面积、无设施控制的下

垫面的占地面积加权平均，得到项目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3 对无设施控制的不透水下垫面，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

为 0;

4 对无设施控制的透水下垫面，应按设计降雨量为其初损

后损值（即植物截留、洼蓄量、降雨过程中入渗量之和）获取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或按下式估算具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a=（1-^）X100% （5.1.3）

式中：a一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径流系数。

5.1.4 监测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可按下列方法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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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现场检查各设施通过“渗、滞、蓄、净、用”达到径

流体积控制的设计要求后溢流排放的效果；

2 在监测项目接人市政管网的溢流排水口或检查井处，应

连续自动监测至少 1年，获得“时间-流量”序列监测数据；

3 应筛选至少 2场降雨量与项目设计降雨量下浮不超过

10%,且与前一场降雨的降雨间隔大于设施设计排空时间的实际

降雨，接入市政管网的溢流排水口或检查井处无排泄流量，或排

泄流量应为经设施渗滤、沉淀等净化处理后的排泄流量. 可判定

项目达到设计要求。

5.1.5 排水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模型模拟法进行评价，模拟计算排水分区的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

2 模型应具有下垫面产汇流、管道汇流、源头减排设施等

模拟功能；

3 模型建模应具有源头减排设施参数、管网拓扑与管渠缺

陷、下垫面、地形，以及至少近 10年的步长为 Imin或 5min或
lh的连续降雨监测数据；

4 模型参数的率定与验证，应选择至少 1 个典型的排水，

在市政管网末端排放口及上游关键节点处设置流量计，与分区内

的监测项目同步进行连续自动监测，获取至少 1年的市政管网排

放口“时间-流量”或泵站前池“时间-水位”序列监测数据。各

筛选至少 2场最大 lh降雨量接近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的降
雨下的监测数据分别进行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模型参数率定与

验证的纳什 (Nash-Sutcliffe) 效率系数不得小于 0.5。
5.1.6 应将城市建成区拟评价区域各排水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按各排水分区的面积加权平均，得到城市建成区拟评价区域

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5.2 源头减排项目实施有效性

5.2.1 建筑小区项目实施有效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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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径流体积控制应按本标准第 5.1 节

的规定进行评价。

2 径流污染控制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查阅与现场检查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评价，查看设施的设计构造、径流控制体积、排空

时间、运行工况、植物配置等能否保证设施悬浮物 (SS) 去除

能力达到设计要求。设施设计排空时间不得超过植物的耐淹时

间。对于除砂、去油污等专用设施，其水质处理能力等应达到设

计要求。新建项目的全部不透水下垫面宜有径流污染控制设施,

改扩建项目有径流污染控制设施的不透水下垫面面积与不透水下

垫面总面积的比值不宜小于60%。
3 径流峰值控制应采用设计施工、模型模拟评估资料查阅

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4 硬化地面率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查阅与现场检查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评价。

5.2.2 道路、停车场及广场项目实施有效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对应的径流体积控制应按本标准第

5. 1 节的规定进行评价；
2 径流污染、径流峰值控制应按本标准第 5. 2. 1 条的规定

进行评价；

3 道路排水行泄功能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查阅与现场检查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5.2.3 公园与防护绿地项目实施有效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对应的径流体积控制应按本标准第

5.1节的规定进行评价；
2 公园与防护绿地控制周边区域降雨径流应采用设计施工

资料查阅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设施汇水面积、设

施规模应达到设计要求。

5.3 路面积水控制与内涝防治

5.3.1 灰色设施和绿色设施的衔接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查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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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5. 3. 2 路面积水控制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和摄像监测资料查阅

的方法进行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查阅设计施工资料，城市重要易涝点的道路边沟和低

洼处排水的设计径流水深不应大于 15cm；

2 应筛选最大 lh降雨量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
计规范》GB 50014规定的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的降雨，分
析该降雨下的摄像监测资料，城市重要易涝点的道路边沟和低洼

处的径流水深不应大于 15cm, 且雨后退水时间不应大于 30min。
5.3.3 内涝防治应采用摄像监测资料查阅、现场观测与模型模

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型应具有下垫面产汇流、管道汇流、地面漫流、河湖

水系等模拟功能；

2 模型建模应具有管网拓扑与管渠缺陷、下垫面、地形，

以及重要易涝点积水监测数据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的最小时

间段为 5min总历时为 1440min的设计雨型数据；
3 模型参数的率定与验证，应选择至少 1个典型的排水分

区，在重要易涝点设置摄像等监测设备，在市政管网末端排放口

及上游关键节点处设置流量计，与分区内的监测项目同步进行连

续自动监测，获取至少 1年的重要易涝点积水范围、积水深度、

退水时间摄像监测资料分析数据，及市政管网排放口“时间-流

量”或泵站前池“时间-水位”序列监测数据；应各筛选至少 2

场最大 lh降雨量不低于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的降雨下的监
测数据分别进行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模型参数率定与验证的纳

什 (Nash-Sutcliffe) 效率系数不得小于 0. 5;
4 模拟分析对应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的设计暴雨下的

地面积水范围、积水深度和退水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

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与《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的规定；

5 查阅至少近 1 年的实际暴雨下的摄像监测资料，当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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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的最大 lh降雨量不低于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时，分析
重要易涝点的积水范围、积水深度、退水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与《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
范》GB 51222的规定。

5.4 城市水体环境质量

5. 4.1 灰色设施和绿色设施的衔接应采用设计施工资料查阅与

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5. 4.2 旱天污水、废水直排控制应采用现场检查的方法进行评

价，市政管网排放口旱天应无污水、废水直排现象。

5. 4.3 雨天分流制雨污混接污染和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应采用

资料查阅、监测、模型模拟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查阅项目设计施工资料并现场检查溢流污染控制措施

实施情况；

2 应监测溢流污染处理设施的悬浮物（SS）排放浓度，且

每次出水取样应至少 1次；

3 年溢流体积控制率应采用模型模拟或实测的方法进行评

价，模型应具有下垫面产汇流、管道汇流、源头减排设施等模拟

功能，模型建模应具有源头减排设施参数、管网拓扑与管渠缺

陷、截流干管和污水处理厂运行工况、下垫面、地形，以及至少

近 10年的步长为 Imin或 5min或 lh的连续降雨监测数据；采
用实测的方法进行评价时，应至少具有近 10年的各溢流排放口

“时间-流量”序列监测数据；

4 模型参数率定与验证应按本标准第 5.1. 5条的规定进行,
应各筛选至少 2场最大 lh降雨量接近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标准
的降雨下的溢流排放口“时间-流量”序列监测数据分别进行模

型参数率定和验证。应模拟或根据实测数据计算混接改造、截

流、调蓄、处理等措施实施前后各溢流排放口至少近 10 年每年

的溢流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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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水体黑臭及水质监测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质评价指标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污

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CJ/T 51的规定。
2 应沿水体每 200m 600m间距设置监测点，存在上游来

水的河流水系，应在上游和下游断面设置监测点，且每个水体的

监测点不应少于 3 个。采样点应设置于水面下 0.5m处，当水深
不足 0.5m时，应设置在水深的 1/2处。

3 每 1周�2周取样应至少 1 次，且降雨量等级不低于中

雨的降雨结束后 Id内应至少取样 1次，连续测定 1年；或在枯
水期、丰水期应各至少连续监测 40d, 每天取样 1次。

4 各监测点、各水质指标的月平均值应符合本标准表

4. 0.1中对应指标的规定。

5.5 自然生态格局管控与水体生态性岸线保护

5.5.1 自然生态格局管控应采用资料查阅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查阅城市总体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城市蓝线绿线保

护办法等制度文件，以及城市开发建设前及现状的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图；

2 应现场检查自然山水格局、天然行洪通道、洪泛区和湿

地、林地、草地等生态敏感区及蓝线绿线管控范围；

3 城市开发建设前后天然水域总面积不宜减少，自然山水格

局与自然地形地貌形成的排水分区不得改变，天然行洪通道、洪泛

区和湿地等生态敏感区不应被侵占；或应达到相关规划的管控要求。

5.5.2 水体生态性岸线保护的评价，应查阅新建、改建、扩建

城市水体项目的设计施工资料，明确生态性岸线的长度与占比。

应现场检查生态性岸线实施情况。

5.6 地下水埋深变化趋势

5.6.1 应监测城市建成区地下水（潜水）水位变化情况，海绵

16



城市建设前的监测数据应至少为近 5年的地下水（潜水）水位,

海绵城市建设后的监测数据应至少为 1 年的地下水（潜水）

水位。

5.6.2 地下水（潜水）水位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下水

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 51040的规定。
5.6.3 应将海绵城市建设前建成区地下水（潜水）水位的年平

均降幅 建设后建成区地下水（潜水）水位的年平均降幅

Mz进行比较，Mz应小于 或海绵城市建设后建成区地下

水（潜水）水位应上升。

5.6.4 当海绵城市建设后监测资料年数只有 1 年时，获取该年

前1 年与该年地下水（潜水）水位的差值 与 4u比较,
以3应小于 或海绵城市建设后建成区地下水（潜水）水位

应上升。

5.7 城市热岛效应缓解

5.7.1 应监测城市建成区内与周边郊区的气温变化情况，气温

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

度》GB/T 35226 的规定。
5. 7. 2 海绵城市建设前的监测数据应至少为近 5 年的 6月�9

月日平均气温，海绵城市建设后的监测数据应至少为 1 年的

6月�9月日平均气温。

5.7.3 应将海绵城市建设前建成区与郊区日平均气温的差值

与建成后建成区与郊区日平均气温的差值 进行比较,

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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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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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2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3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 51040
4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5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度》GB/T 35226
6 《城镇污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CJ/T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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